农民购买家电下乡产品（现场直补）操作流程

根据省商务厅、财政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家电下乡工作的通知》（苏商办[2009]238号）精神，我市自今年4月1日起开展“销售网点代审代垫、财政所审核结算”补贴兑付方式的试点工作（溧水试点任务的企业为五星、国美、苏宁、苏果直营店、信达电器有限公司、洪蓝金澜水暖器材经营部、石湫美的专卖店和明觉交家电经营部），7月1日起，全面实施。操作流程如下：
	1、凡我省农民（包括国有林场、农场职工）持身份证及户口簿（或公安户籍部门证明）到指定网点购买家电下乡产品

	3、不符合补贴申请条件的，当场告知农民并做好解释说明。符合补贴条件的，直接将补贴资金垫付给购买人，并为农民填写《家电下乡补贴资金申报表》。农民在申报表上签字并按手指纹确认，将产品标识卡原件以及发票、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整理，即时汇总填写家电下乡补贴资金结算表格，每周汇总报送所属财政所


	2、网点当场审核购买人信息，收齐产品标识卡原件、发票复印件、身份证及户口簿复印件等补贴申请材料并审核录入销售信息和补贴备案信息

	  4、各乡镇财政所收到销售网点结算材料后，及时受理申报、审核兑付，于一周内将补贴资金拨付至销售网点银行账户                       


      
